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6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3)本字第 008 號 

主旨：春節期間旅遊旺季將屆，為嚴防 H7N9 流感疫情擴大，敬請各會員旅行

社應依說明項配合落實防疫措施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2 年 12 月 30 日觀業字第 1020046065 號函辦理。 

2.敬請辦理國人赴陸、接待陸客來臺、代辦自由行證件等兩岸相關業務

之旅行業及導遊、領隊人員，嚴加注意旅客健康情形、向旅客宣導防

疫措施（注意個人衛生、避免接觸或撿拾禽鳥、食用禽鳥應完全熟食

等，如有類流感情形應儘速就醫與通報，並告知醫師旅遊史）、隨身

攜帶體溫計及口罩，並負有通報疫情之義務，務必協助執行相關 H7N9

流感防疫措施。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